
证券代码：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19-054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受让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合计人民币 379.42 万元，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公司未与各关联方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

关的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丁海先生现任公司副总裁，毕金标先生现任公司总裁助理。根据国资

监管相关规定和要求，两人需清退分别持有的公司子公司股权。 

公司拟受让丁海先生持有的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畜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鸿畜产”）2.97%的股份，即 148.797万股，总计交易金额人民币 232.12

万元。公司拟受让毕金标先生间接持有的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鸿中鼎”）0.36%的股份，即 98.2 万股，总计交易金额 147.3

万元。 

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汇鸿畜产 49%的股份，持有汇鸿中鼎 80.35%的股份。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方的认定标准，丁海先

生和毕金标先生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公司关联自然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合计人民币 379.42万元。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1、丁海先生现任公司副总裁 

2、毕金标先生现任公司总裁助理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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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国籍 

丁海 男 中国 

毕金标 男 中国 

1、丁海先生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情况如下： 

2016.03—2016.10，公司总裁助理，兼汇鸿畜产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江苏

汇鸿宝贝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宝贝”）董事长、总经理。 

2016.10—2017.05，公司总裁助理，兼汇鸿畜产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汇鸿

宝贝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2017.05—2017.12，公司总裁助理，兼汇鸿畜产党委书记、董事长，汇鸿宝

贝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2017.12—2018.01，公司副总裁（试用期一年），兼汇鸿畜产党委书记、董

事长，汇鸿宝贝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2018.01—2018.04，公司副总裁（试用期一年）、党委委员，兼汇鸿畜产党

委书记、董事长，汇鸿宝贝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2018.04—2018.07，公司副总裁（试用期一年）、党委委员，兼汇鸿宝贝党

总支书记、董事长。 

2018.07—2018.12，公司副总裁（试用期一年）、党委委员，兼汇鸿宝贝党

总支书记、董事长，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汇资管”）董事。 

2018.12—2019.04，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兼汇鸿宝贝党总支书记、董事

长，汇鸿中鼎党委书记、董事长，苏汇资管董事。 

2019.04—至今，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兼汇鸿宝贝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汇鸿中鼎党委书记、董事长，苏汇资管副董事长。 

2、毕金标先生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情况如下： 

2014.03—2017.10，汇鸿中鼎总经理、党委委员、董事。 

2017.10—2018.01，汇鸿中鼎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 

2018.01—2018.11，公司党委委员、总裁助理，兼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中天”）党委书记、董事长，江苏汇鸿国际集团同

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同泰”）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8.11—至今，公司党委委员、总裁助理，兼汇鸿中天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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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鸿同泰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汇鸿畜产注册资本 5,010万元，公司共持有 2,306.1030万股，占 46.03%；

丁海先生持有 264.0437 万股，占 5.27%。2018 年末，汇鸿畜产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为 1.56元。 

2、2015年，公司整体上市时，汇鸿中鼎分立成两家公司：汇鸿中鼎和江苏

毅信达鼎上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毅信达鼎上”）。其中汇鸿中鼎注册资本

27,359.26 万元，毅信达鼎上注册资本 500万元。毕金标先生通过有限合伙企业

持有 100 万股，其中在汇鸿中鼎持有 98.2 万股，在毅信达鼎上持有 1.8 万股，

按照合伙份额计算，占比均为 0.36%。截至目前，公司持有汇鸿中鼎 21,884.67

万股，占 79.99%；江苏毅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毅信达资产”）

持有毅信达鼎上 399.95万股，占 79.99%。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1、丁海先生持有的汇鸿畜产股份的转让方案 

汇鸿畜产系从国有独资改制成为股份制公司的企业，公司现持股比例为

46.03%，其部分股东将表决权委托给公司，公司对汇鸿畜产形成实际控制。拟由

公司受让丁海先生持有的汇鸿畜产 2.97%的股份，即 148.797 万股。股权转让完

成后，公司持有汇鸿畜产的股份变为 49%。丁海先生持有剩余汇鸿畜产的股份为

2.3%，即 115.23万股，由汇鸿畜产其他股东收购。 

根据规定，拟按照汇鸿畜产 2018 年度审计后的每股净资产（1.56 元/股）

作为交易对价，总计交易金额 232.12 万元。在交易完成前，如果汇鸿畜产实施

现金分红，将相应扣除交易对价。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个人承担。 

股权转让前后，公司持有汇鸿畜产的股权比例变化如下表： 

转让前 转让后 

46.03% 49% 

2、毕金标先生持有汇鸿中鼎股份的转让方案 

毕金标先生现持有鼎瑞捌号有限合伙份额，鼎瑞捌号有限合伙与其他合伙企

业共同设立了江苏鼎裕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鼎裕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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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鼎裕合伙分别持有汇鸿中鼎和毅信达鼎上公司的股份。毕金标先生间接持有汇

鸿中鼎和毅信达鼎上的股份。公司本次的交易对象为鼎裕合伙。 

经与鼎裕合伙及毕金标先生协商，公司拟按照每股 1.50 元作为交易对价，

交易价格不高于汇鸿中鼎上一年度经审计每股净资产（汇鸿中鼎 2018 年度审计

后的净资产 2.25元/股），受让鼎裕合伙持有的汇鸿中鼎 0.36%的股权，支付对

价 147.3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汇鸿中鼎 80.35%的股份。毕金标先

生持有的其余股权，由毅信达鼎上股东毅信达资产受让，即鼎裕合伙持有的毅信

达鼎上 0.36%的股权，支付对价为 2.7万元。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个

人承担。  

股权转让前后，公司持有汇鸿中鼎的股权比例变化如下表： 

转让前 转让后 

79.99% 80.35% 

（三）交易标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司法冻结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经沟通，其他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拟放弃优先受让权。 

（四）交易标的公司财务指标 

1、汇鸿中鼎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6月 2018 年 12月 

资产总额 472,124.11 401,741.54 

负债总额 391,034.46 340,198.55 

营业收入 26,321.44 543,704.94 

净利润 2,430.74 4,784.68 

资产负债率（%） 82.82 84.68 

（注：2019 年 6月数据未经审计，2018年为审计的数据） 

2、汇鸿畜产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6月 2018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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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35,291.32 37,909.79 

负债总额 21,451.01 24,878.75 

营业收入 40,372.71 106,340.55 

净利润 758.48 -213.69 

资产负债率（%） 60.78 65.63 

（注：2019 年 6月数据未经审计，2018年为审计的数据）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公司在协议签署后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程序。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

规定：职工入股原则限于持有本企业股权。国有企业集团公司及其各级子企业改

制，经国资监管机构或集团公司批准，职工可投资参与本企业改制，确有必要的，

也可持有上一级改制企业股权，但不得直接或间接持有本企业所出资各级子企业、

参股企业及本集团公司所出资其他企业股权。 

（二）《国资委关于实施<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09]49）规定：国有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清退或退

让股权时，国有股东是否受让其股权，应区别情况、分类指导。国有企业要从投

资者利益出发，着眼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结合企业发展战略，围绕主业，优先

受让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所持国有控股子企业股权，对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持有的国有参股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股权原则上不应收购。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

员所持股权不得向其近亲属，以及这些人员所有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转让。 

国有股东收购中层以上管理人员股权的定价原则上经同级国资监管机构确

认，确属《规范意见》规范范围内的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国有股东收购其所

持股权时，原则上按不高于所持股企业上一年度审计后的净资产值确定收购价格。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根据国资监管政策的要求进行的，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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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拟受让丁海先生持有的江苏汇鸿国际集团畜产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汇鸿畜产”）2.97%的股份，即 148.797万股，总计交易金额人民币 232.12

万元。公司拟受让毕金标先生间接持有的汇鸿中鼎 0.36%的股份，即 98.2万股，

总计交易金额 147.3万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汇鸿畜产 49%的股份，持有汇

鸿中鼎 80.35%的股份。 

丁海先生任公司副总裁。毕金标先生任公司总裁助理。根据上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丁海先生、毕金标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事前审核，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受让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子公司股份符合国资

监管的相关要求与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自愿、公平、合法原则，

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经核查，我们

一致同意将事项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1、丁海先生、毕金标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公司受让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子公司股份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受让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子公司股份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